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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

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

资， 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
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

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
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它们
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的保护。
第十九条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

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 普及初等义务

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
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
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
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
育，鼓励自学成才。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 国家企业
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

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二十条 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
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第二十一条 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
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
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
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

国家发展体育事业， 开展群众性的
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第二十二条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
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
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 开展群
众性的文化活动。

国家保护名胜古迹、 珍贵文物和其
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第二十三条 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

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 扩大知识分子的
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二十四条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

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
育， 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
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的建设。

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
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
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
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

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
的腐朽思想。

第二十五条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
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

适应。
第二十六条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

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

木。
第二十七条 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

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
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 不断提高工作质
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

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

依靠人民的支持， 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
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
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

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第二十八条 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

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

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

装力量属于人民。 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
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
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 现代
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第三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

区域划分如下：
（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

治县、市；
（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

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

治地方。
第三十一条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

特别行政区。 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
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

法律规定。
第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

益，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

要求避难的外国人， 可以给予受庇护的
权利。

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三条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

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

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

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
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
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 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除外。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
自由。

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不

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

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

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
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

的支配。
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

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
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

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
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禁止用任何方法
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的住宅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
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除
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

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

自由和通信秘密。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
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对于任何国家
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 控告或者
检举的权利， 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
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
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
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

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 有依照法律
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 创造劳动就业

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提高劳动报酬和
福利待遇。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

荣职责。 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
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

待自己的劳动。 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
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
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

动就业训练。
第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者有休息的权利。
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

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第四十四条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

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的退休制度。 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
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在年老、 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
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
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
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
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

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
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

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进行科学研究、 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
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
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
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 给以
鼓励和帮助。

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

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
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 实行
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第四十九条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
童受国家的保护。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

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

妇女和儿童。
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

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 保护归侨和侨
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
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
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

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

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
序，尊重社会公德。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 荣誉和利益的
行为。

第五十五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五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第三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它
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
第五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

立法权。
第五十九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
选出的代表组成。 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
适当名额的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

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第六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

任期五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的两个

月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必
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

举。 如果遇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全体

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可
以推迟选举，延长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任期。 在非常情况结束后一年内，必须
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六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每年举行一次，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召集。 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 或者有五分之
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
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

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
第六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

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监督宪法的实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

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

主席；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

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
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
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
书长的人选；

（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
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 决定中
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七）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八）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九）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一）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二）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十三 ）批准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

的建置；
（十四）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

其制度； （下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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